
 关于处理部分集体资产的公告
经石庄镇人民政府批准，石庄镇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对镇部分集体资产进行公开拍卖和出售：
一、待处理的集体资产状况
	项目
	位置
	处理

理由
	处理

性质
	权属证明
	竞标底价
	意向单位
	拍卖方式
	备注

	万福路政府大楼
	万福路南侧、文体广场东侧
	规划
	拍卖
	目前无证，但可办理两证，政府负责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居住，费用由政府承担；办理房屋产权证自行负责，政府协助
	拍卖：920万元（含空调）
	南通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若无其他报名者，则由意向单位以底价竞得；若有其他报名者，集中组织所有报名者竞标，价格高者得
	有意竞拍者缴纳报名保证金20万元。中标后5日内缴纳400万元，余款待2012年6月份前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证后一次性缴纳。

	原建管所大楼
	环西路西侧
	整合资源
	拍卖
	建管所土地为行政划拨性质，可办理商居用地土地使用证
	一层营业用房6000元／平米，二、三、四层（含楼梯间）居住用房均价2300元／平米
	石留华
	同上
	每层170平米左右，总建筑面积约700平米（以有权部门测绘面积为准），有意者报名参与竞拍，缴纳报名保证金20万元。竞得者在正式转让协议签订之日5日内缴纳转让总款的80%，余款在交付建管所行政划拨用地使用证时一次性结清。二、三、四层（含楼梯间）由政府返租，租金为6万元／年，租赁期暂定一年。

	阳光城安置房的临街用房
	石庄小学西侧
	规划
	拍卖
	为安置区临街用房，享有与农民安置房同样的权利
	3000元／平米
	无
	集中组织所有报名者竞标，价格高者得
	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以有权部门测绘面积为准），一、二层整体竞拍。有意者报名参与竞拍，缴纳报名保证金20万元，竞得后保证金转为首付款，并于竞得后5日内缴纳房款的80%，余款于2012年4月底前交房时一次性付清。

	原明胶厂部分国有土地
	拉马河南侧
	闲置
	拍卖
	原明胶厂部分国有土地，规划用途为居住性质
	800元／平米
	无
	集中组织所有报名者竞标，价格高者得
	土地转让过程中发生的税收根据税法分别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各自缴纳，即土地增值税由政府缴纳，营业税、契税以及各项附加税由受让人缴纳。报名时缴纳保证金20万元，中标后受让人在5个工作日内缴纳土地款的80%，余款在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证后一次性缴清。（土地面积以红线勘测图为准）

	临江南苑一期安置房的临街用房（具体位置见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示意图）
	凤鸣路南延东侧1-3#(临江南苑一期西入口北侧)
	规划
	拍卖
	为安置区临街用房，享有与农民安置房同样的权利
	3200元／平米
	鼎华建筑公司
	若无其他报名者，则由意向单位以底价竞得；若有其他报名者，集中组织所有报名者开标，价格高者得
	1-3#临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580平方（以有权部门测绘面积为准），一、二层整体竞拍。有意者报名参与竞拍，缴纳报名保证金20万元，竞得后保证金转为首付款，并于竞得后5日内缴纳房款的80%，余款于交房时一次性付清。

	
	凤鸣路南延东侧(临江南苑一期西入口南侧，由北向南排序)
	规划
	转让
	为安置区临街用房，享有与农民安置房同样的权利
	4#：3200元／平米
5#：3100元／平米
6-11#：3000元／平米
12#：3100元／平米
	无
	不组织竞拍，一房一价，购买者按照报名顺序选房成交
	一、二层临街用房，购买者按照报名顺序选房成交，报名选房时缴纳1万元／间保证金，选房成交后5日内缴纳房款的80%，余款在交房时一次性付清（最终面积以有权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环镇路北侧（由东向西排序）
	规划
	转让
	为安置区临街用房，享有与农民安置房同样的权利
	1-11#：3300元/平米、12#、13#（南主入口两侧）：3400元／平米、14-24#：3200元／平米
	无
	不组织竞拍，一房一价，购买者按照报名顺序选房成交
	一层临街用房，购买者按照报名顺序选房成交，报名选房时缴纳1万元／间保证金，选房成交后5日内缴纳房款的80%，余款在交房时一次性付清（最终面积以有权部门测绘面积为准）。


二、相关事项
1、公告时间：2011年11月16日—26日；报名时间：2011年11月18—26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临江南苑一期临街用房除1-3#竞拍外，其余自11月18日起即可报名选房成交。
2、参加竞标的条件：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的破产状态；没有因严重违约或者违反廉政规定以及发生安全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严重处罚的。
3、投标保证金：除临江南苑一期临街用房报名保证金为1万元／间，其余均为20万元，缴入财政所账户。
　　4、报名资料：法人证明或个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投标保证金（现金或银行交款单）。

　　5、报名费：每标的100元，中标与否不退。购买临江南苑一期安置房的临街用房不收报名费，竞买人报名时，领取待处理资产的相关文件。

6、标的展示：公告之日起，竞买人自行察看，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7、竞买人的责任：竞买人中标后现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竞买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交足竞买价款，投标保证金不与退还。
8、报名地点：石庄镇财政所；联系人：石建英：15370683310；王亦鸣：13338832693 。
三、相关说明。
本公告时间自2011年 11月 16日至2011年11月26 日，在镇政府传达室、农贸市场门口、石庄小学门口、石庄幼儿园门口、苏果超市门口、张黄港村农贸市场和石北农贸市场等地点进行张贴。

本公告由镇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咨询电话：13606275946      联系人：汤道平  徐云志 ）。
如皋市石庄镇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